










税收“放管服”改革能否提高企业税收遵从∗
∗

范源源　 李建军

内容提要：本文在前景理论框架下构建“价值 － 权重”函数模型探究税收“放管服”改

革的税收遵从效应。 借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上市公司

的微观数据和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税收“放管服”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税收遵

从，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旧成立。 机制分析表明，改革通过降低企业纳税

成本、提高税收执法能力以及纳税人满意度进而提升企业税收遵从。 异质性分析表明，
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的提升效应，主要集中于高税率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差的企业、规
模较小的企业以及成立时间更长的企业。 因此，持续深化税收“放管服”改革，不仅是发

挥税收作用、实现新时代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关 键 词：“放管服”改革　 税收遵从　 税收营商环境　 纳税服务

作者简介：范源源，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６１１１３０；
李建军（通讯作者），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教授，６１１１３０。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 － ８１０２（２０２３）０１ － ００６８ － １５

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转变政府职能始终是深化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何颖、李思然，２０２２）。 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事实上，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的重要内容，因此我国一直致力于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税收征

管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税务部门致力于推进税收“放管服”改革，以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提升企业税收遵从。 那么，随着税收“放管服”改革的持续

推进、税收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企业税收遵从程度是否提升以及在多大程度提升是个亟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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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问题。
理论上，税收“放管服”改革将对企业税收遵从产生深刻影响。 Ｒｏｂｂｉｎｓ 和 Ｋｉｓｅｒ（２０１８）将税收

遵从区分为强制遵从和自愿遵从，强制遵从主要受逃税被查获的概率和惩罚严厉性的影响，自愿

遵从则主要受到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类型和效率以及决策者价值观等的影响。 具体来说，一方

面，纳税人满意度是影响纳税人纳税合规性的重要因素（Ｈａｄｉｗｉｊａｙａ 和 Ｆｅｂｒｉａｎｔｙ，２０１９），税收“放管

服”改革正是通过减少税务行政审批事项以及提供更加优质的纳税服务，来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

本和提高纳税人满意度，进而激励企业自愿遵从税法。 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征税能力的提升无疑

会显著影响企业税收遵从（张克中等，２０２０）。 税收“放管服”改革通过创新税收执法方式，提高了

企业逃避税被发现的概率，进而威慑企业遵从税法。 因此，理论上税收“放管服”改革将会提升企

业税收遵从，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性的探索。 研究这一问题的难点在于税收

“放管服”改革本身很难被准确度量，即使采用了相关指标来衡量，可能也会因测量误差而存在内

生性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１７ 年起开展的“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为识别税收“放管服”改革对企业

税收遵从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 在试点地区，各级税务部门不断压缩纳税时间、优
化纳税服务、创新监管方式，以进一步提高社会满意度和税法遵从度，推动税收“放管服”改革向纵

深发展。 基于此，本文以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为
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税收“放管服”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税收遵从，这
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 进一步分析表明，改革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以

及优化服务，提升了企业税收遵从。 此外，上述政策效应对于逃税动机更强的高税率企业、公司治

理水平较差的企业、公司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成立年限较长的企业而言更为显著。
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拓展了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的研究。 以往研究主要围

绕税收征管机构（周黎安等，２０１２）、税收征管弹性（于文超等，２０１８）、税收计划（白云霞等，２０１９）、
税收征管不确定性（杨武、李升，２０１９）以及税收征管独立性（田彬彬、谷雨，２０１８）等，然而对于作为

新时代税收治理现代化重要内容的税收“放管服”改革的研究较为匮乏，本文是对这方面文献的拓

展和补充。 第二，同时从强制和非强制视角，研究企业税收遵从的缘由。 以往文献主要从税务审

计概率、税务处罚的力度等强制性税收征管维度探究税收遵从行为 （ Ｔｏｒｇｌｅｒ，２００２；Ｎａｇｉｎ 和

Ｐｏｇａｒｓｋｙ，２００３），本文不仅考虑了基于威慑理论的强制性税收征管的作用，即税收“放管服”改革可

以通过“放管结合”来提高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威慑企业遵从税法，还探讨了税收“放管服”改革

通过“简政放权”和“优化服务”来降低税收遵从成本和提高逃避税的心理道德成本对纳税人自愿

遵从的激励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标准税收遵从模型（税率、收入、稽查概率以及惩罚的严

厉性）预测的税收遵从率为什么会低于现实的“税收遵从之谜”（Ｓｌｅｍｒｏｄ，２００７；Ｌｕｔｔｍｅｒ 和 Ｓｉｎｇｈａｌ，
２０１４）。 第三，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较好地识别了税收“放管服”改革与企

业税收遵从之间的因果关系，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推动新时代税收治

理的“第三次变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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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的优化，有效带动了价格、财税、金融、社会事业等改革。 聚焦到税收领域，党的十九大

明确了财税体制改革方向后，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进入深入推进阶段。 ２０１７ 年，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 优化税收环境的若干意见》，要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江苏省（市）国税局、地税局要积极开展优化营商环境试点工作，先走一步，提高一步，更好发挥

典型示范作用。 ２０１８ 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将国家税务总局浙江、江西、湖北、广西、
海南、重庆、陕西、新疆、大连、宁波、厦门、青岛 １２ 省（区、市）税务局，作为第二批优化税收营商

环境试点单位。 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试点地区税务部门深入推进税收“放管服”改革，主要措

施如下。
１． 简政放权，降低税收遵从成本

税务部门减少和优化税务行政审批，推行税收权力和责任清单，简化纳税人设立、迁移、注销

手续，改进纳税人优惠备案和合同备案等，为企业创造公平公开的税收营商环境。① “十三五”期
间，税务部门累计推出了 ４９ 类 ４１８ 条创新服务举措，税务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了 ９３％ ，纳税人报税

资料压减 ５０％ ，９９％的纳税申报可网上办理。②

２． 放管结合，切实创新监管方式

税务部门改革税收管理员制度，全面推行实名办税，建立信用动态监管方式以及强化税务部

门同银行等协同合作。 同时，依托大数据和智能监控预警，税务部门协同海关、人民银行、公安等

多部门开展信息共享，税务部门的执法能力不断提高。 据统计，２０１８ 年 ８ 月以来，查处涉嫌虚开骗

税企业 ３７. ８３ 万户，４９６９ 名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③

３． 优化服务，提高纳税人满意度

税务部门创新发票服务方式，大力推行网上纳税、就近办税，提高政策服务透明度以及完善纳

税服务评价机制等。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委托的第三方调查结果，我国纳税人满意度综合得分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８２. ０６ 分提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８６. １ 分，说明随着办税缴费服务不断优化，纳税人满意度大

幅提升。④

总之，在税收“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推进下，税务机关办税效率不断提高，纳税成本大幅降低，
纳税人满意度和税法遵从度持续提高。

（二）理论分析

税收“放管服”改革的实施本质上是通过“简政放权”（精简涉税资料和报送流程、减轻办税负

担）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通过“优化服务”（提供高质量的纳税服务）提高纳税人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以激励纳税企业自愿遵从税法。 同时，通过“放管结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建立事前

事中事后的全方位监管体系，进而威慑企业遵从税法。 因此，本文围绕“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三个方面，探究税收“放管服”改革影响企业税收遵从的理论机制。

经典的 Ａ⁃Ｓ 逃税模型（Ａｌｌｉｎｇｈａｍ 和 Ｓａｎｄｍｏ，１９７２）以预期效用理论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
然而由于知识、情感、能力等因素对纳税人的税收决策行为也会产生影响，因此，以理性和自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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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前提的预期效用理论不能完全解释那些非完全理性的遵从行为（李林木，２００７）。 此时，基于

有限理性假设的前景理论为理解税收遵从提供了新思路。 Ｂｅｒｎａｓｃｏｎｉ 和 Ｚａｎａｒｄｉ（２００４）使用累积前

景理论解释了预期效用理论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包括税率与逃税之间的关系等。 Ｄｈａｍｉ 和 Ａｌ⁃
Ｎｏｗａｉｈｉ（２００６）将参考点设为合法的税后收入，利用前景理论分析了惩罚率和污名率对逃税的影

响。 欧阳暐（２０１９）基于前景理论，通过分别引入纳税人心理道德成本和纳税遵从成本等因素，来
分析不同收入人群的税收遵从度、纳税信用等级与预缴税款制度对纳税人税收遵从度的影响。 基

于 Ｄｈａｍｉ 和 Ａｌ⁃Ｎｏｗａｉｈｉ（２００６）、欧阳暐（２０１９）的研究，本文在前景理论框架下构建“价值 － 权重”
函数模型对税收“放管服”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进行分析。

首先，设 ｗ 为企业真实收入，ｘ 代表纳税企业向税务机关报告的应税收入，有 ｗ≥ｘ≥０；θ 为纳

税企业的税收遵从度，有 θ ＝ ｘ
ｗ ，且 １≥θ≥０；ｒ 代表税率，有 １ ＞ ｒ ＞ ０；ｍ 为心理道德成本率，有 ｍ≥

０；ｃ 为税收遵从成本率，有 ｃ≥０；Ｐ 代表税务机关的稽查概率，且有 １≥Ｐ≥０，ｆ 代表纳税企业逃税

被发现后的处罚率，有 ５≥ｆ≥０. ５①。
在“价值 －权重”函数模型中引入如下两个假设条件。 一是纳税人的税收不遵从行为一旦被

税务机关查处，会带来心理道德成本。 由于良好的纳税服务可以提升纳税人的税收道德（马岩，
２０２１），所以当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满意度越高时，逃税被发现的愧疚感会越强，心理道德成本就越

高。 因此，假设纳税人的心理道德成本和被查获后的逃税额成正比，即心理道德成本 Ｍ ＝ ｍｗｒ（１ －
θ），同时当纳税人满意度越高时，ｍ 越大。 二是纳税企业的税收遵从行为是有成本的，如聘用财务

人员或税务中介的花费、纳税时间成本等（欧阳暐，２０１９），假设税收遵从成本与企业报告收入成正

比，即税收遵从成本 Ｃ ＝ ｃｗθ。
借鉴 Ｄｈａｍｉ 和 Ａｌ⁃Ｎｏｗａｉｈｉ（２００６）、欧阳暐（２０１９）的研究，本文选取的参考点为企业依法纳税

后的收入，即 Ｉ０ ＝ ｗ － ｗｒ － ｃｗ，此时企业全额申报，有申报率 θ ＝ １。 纳税企业逃税且未被税务机关

查获的收入 Ｉ ＋ ＝ ｗ － ｗｒθ － ｃｗθ。 纳税企业逃税且被税务机关查获的收入 Ｉ － ＝ ｗ － ｗｒ － ｆｗｒ（１ － θ） －
ｍｗｒ（１ － θ） － ｃｗθ。 因此，纳税企业逃税且未被税务机关发现与参考点相比的参考收益为：ｙｎａ ＝

Ｉ ＋ － Ｉ０ ＝ ｗ（ ｒ ＋ ｃ） （１ － θ）。 纳税企业逃税且被税务机关发现与参考点相比的参考收入为：ｙａｓ ＝

Ｉ － － Ｉ０ ＝ ｗ（１ － θ）［ｃ － ｒ（ ｆ ＋ｍ）］。
根据前景理论，纳税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选择税收遵从度 θ，从而使效用函数最大化。 假设

价值函数 ｖ （ ｘ） 具有敏感性递减和损失厌恶的性质 （ Ｂｅｒｎａｓｃｏｎｉ 和 Ｚａｎａｒｄｉ， ２００４）， ｖ （ ｘ） ＝
ｘα，ｘ≥０
－ λ（ － ｘ） α，ｘ ＜ ０{ ，其中，０≤α≤１，λ ＞１。 同时，为了简化起见，假设决策权重函数 π（ｐ） ＝ ｐ，π（１ －

ｐ） ＝ １ － ｐ。 因此，有纳税企业的效用函数 Ｖ（θ）：

Ｖ（θ） ＝ （１ － Ｐ） × ｖ（ｙｎａ） ＋ Ｐ × ｖ（ｙａｓ） （１）

Ｖ′（θ） ＝ （１ － θ）α－１（（Ｐ － １） × α × ［ｗ（ｒ ＋ ｃ）］α ＋ Ｐ × λ × α × ｛ｗ［ｒ（ｆ ＋ ｍ） － ｃ］α｝）
（２）

１７

①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纳税企业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

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Ｖ″（θ） ＝ （１ － α）（１ － θ） α－２（（Ｐ － １） × α × ［ｗ（ ｒ ＋ ｃ）］ α ＋
Ｐ × λ × α × ｛ｗ［ ｒ（ ｆ ＋ ｍ） － ｃ］ α｝）

（３）

∂Ｖ
∂θ∂ｃ ＝ （１ － θ） α－１（（Ｐ － １） × α２ × ［ｗ（ ｒ ＋ ｃ）］ α－１ × ｗ ＋

Ｐ × λ × α２ × ｛ｗ［ ｒ（ ｆ ＋ ｍ） － ｃ］ α－１｝ × （ － ｗ））
（４）

∂Ｖ
∂θ∂ｍ ＝ （１ － θ） α－１（Ｐ × λ × α２ × ｛ｗ［ ｒ（ ｆ ＋ ｍ） － ｃ］ α－１｝ × ｗ） （５）

∂Ｖ
∂θ∂ｐ ＝ （１ － θ） α－１（α × ［ｗ（ ｒ ＋ ｃ）］ α ＋ λ × α × ｛ｗ［ ｒ（ ｆ ＋ ｍ） － ｃ］ α｝） （６）

又因为当 Ｖ′（θ） ＝０ 时，有最优的税收遵从 θ ＝ θ∗，因此根据隐函数定理可得，∂θ∂ｃ ＜ ０，∂θ∂ｍ ＞ ０，∂θ∂ｐ ＞ ０。

综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纳税企业心理道德成本率（ｍ）和税务机关的稽查率（Ｐ）越
高，企业税收遵从度（θ）越高；纳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率（ｃ）越高，企业税收遵从度（θ）越低。 基于

上述分析可知，税收“放管服”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税收遵从成本、提高税收执法能力和纳税人满意

度来提升企业的税收遵从度。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①对数据进行如下筛选：剔除金融行业

上市公司，因为其财务制度与其他行业公司有较大差异；去掉 ＳＴ 和∗ＳＴ 的公司以及财务数据缺失

的样本；剔除宁波、青岛、深圳、大连和厦门等税收单列市以及广州市的样本，因为这些城市与其他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的行政级别不同。 最终得到 １６７７８ 个样本观测值。 由于各变量缺失程度不

同，因此各回归中样本个数有所不同。 此外，还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各 １％的缩尾处理。 本

文的基本财务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和 Ｗｉｎｄ 数据库，省级层

面的数据收集整理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 各省份市场化指数的分项指数数据来

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８）》。
（二）识别策略

本文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的实施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

“放管服”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 本文构建的实证模型如下：

ＤＤＢＴＤｓｉｔ ＝ δ０ ＋ δ１Ｄｓｔ ＋ β × Ｘｓｉｔ ＋ μｉ ＋ γｔ ＋ εｓｉｔ （７）

其中，ＤＤＢＴＤ 用于度量企业税收遵从水平，下标 ｓ 表示省份、ｉ 表示企业、ｔ 表示年份；本文借鉴

Ｄｅｓａｉ 和 Ｄｈａｒｍａｐａｌａ（２００６）的研究，用扣除应计利润影响之后的会计税收差异（ＤＤＢＴＤ）作为企业

税收遵从的衡量指标。② Ｄｓｔ是度量省份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开展的变量，即 ｓ 省份作为优化税

２７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１，２０２３

①
②

由于计算企业税收遵从指标时需要使用期初总资产，因此本文回归时的样本区间为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ＤＤＢＴＤ 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ＢＴＤｉｔ ＝ β × ＴＡＣＣｉｔ ＋ ｕｉ ＋ εｉｔ，其中 ＢＴＤ ＝ （会计利润 － 所得税费用 ／ 名义税率） ／ 期初总资

产；ＴＡＣＣ ＝ 企业总应计利润 ／ 期初总资产；ＤＤＢＴＤ 等于上述回归模型得到的残差。



收营商环境试点的当年及之后的年份，赋值为 １，否则设为 ０。 μｉ 为个体固定效应；γｔ 为年份固定

效应；δ０ 和 εｓｉｔ分别是常数项和残差项。
Ｘｓｉｔ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和地区两个层面。① 借鉴以往研究（刘行、赵晓阳，２０１９；李建

军、范源源，２０２０；李林木等，２０２０），本文选取了一系列影响企业税收遵从的企业特征变量，具
体包括：企业期末资产总额的对数（ＳＩＺＥ）、投资收益率（ＲＯＩ）、无形资产比率（ ＩＲ）、固定资产比

率（ＦＲ）、存货密集度（ＳＲ）、ＣＥＯ 是否兼任董事长（ＣＥＯ）以及企业成立年限（ ＡＧＥ）等。 地区层

面的变量包括：人均省级生产总值的对数（ ｌｎＧＤＰ）、省级财政支出的对数（ ｌｎＥＸＰ）和财政支出

压力（ＰＲＥＳＳ），其中财政支出压力（ＰＲＥＳＳ）定义为（省级财政支出 － 省级财政收入） ／ 省级财政

支出。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结果

表 １ 报告了基于式（７）的回归结果，第（１）列只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和公司固定效应，此时税

收“放管服”改革变量在 ５％的水平显著为负，表明在税收“放管服”改革后，企业税收遵从程度显

著提高；第（２）、（３）列逐步加入其他影响税收遵从的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
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 上述回归结果初步证明，税收“放管服”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税收遵从。

　 　 表 １ 税收“放管服”改革与企业税收遵从

变量 （１） （２） （３）

Ｄ
－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１６）

企业层面变量 否 控制 控制

地区层面变量 否 否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６７７８ １６７７８ １６７７８

Ｒ２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３８６ ０. ０３８６

　 　 注：括号内为公司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下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

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有效的前提就是平行趋势假定，即如果没有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的政

策冲击，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税收遵从水平的变化趋势应该一致。 为了验证平行趋势假定是否满

足，本文以样本第一年为基准年，构建如下模型：

ＤＤＢＴＤｓｉｔ ＝ α ＋ β －４Ｔ －４ ＋ β －３Ｔ －３ ＋ … ＋ β －１Ｔ －１ ＋ β０Ｔ０ ＋ … ＋ β３Ｔ３ ＋ μｉ ＋ γｔ ＋ εｓｉｔ （８）

其中，Ｔ０ 表示企业所在地区成为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的当年变量，若企业处于所在地区成

３７

① 由于版面限制，正文中未列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为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当年，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 Ｔ 下标为负，表示试点之前年份，Ｔ 下标

为正，表示成为试点之后年份。 从图 １ 的左图可以看出，企业所在地区成为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

点以前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异于 ０，说明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同时可以看出，在试点开展后的第一

期及其后两期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且效应逐渐增大。 此外，本文还借鉴 Ａｎｅｊａ 和 Ｘｕ（２０２２）的研究，
采用堆叠事件研究法对动态效应进行估计。 由图 １ 的右图可以看到，试点开展以前，系数均不显

著，而在试点开展以后系数显著为负。

图 １　 政策效果的动态变化

注：左图是基于模型（８）的回归结果，右图为采用堆叠事件研究法的检验结果。 图中置信区间为 ９０％ 。 横轴表

示以每个个体接受处理的年份为基准的相对年份，纵轴表示各年份虚拟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

（三）稳健性检验

１. 考虑样本选择偏误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和熵平衡法来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并使用匹配后的样本

进行双重差分检验。 首先，选取省份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省份进出口总额的自然对数、财政支

出压力、省份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值以及地区法制化水平（各省份经济案

件结案率）等变量，利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计算倾向得分值，然后采用 １ ∶ １ 最近邻匹配法对得分值进行逐

年匹配，再以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其次，选取与 ＰＳＭ 相同的变量采用熵平衡法进行匹配，
并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上述估计结果如表 ２ 列（１）和列（２）所示，表明在考虑样本选择

偏误后，本文的基准结果依旧成立。
２. 安慰剂检验

首先考虑增值税的征管。 与企业所得税不同，增值税实行“以票管税”，增值税的税收征管较

少受到税务人员的干预，尤其是在“金税三期”工程建设后，增值税的逃税空间被大大压缩（李艳

等，２０２０）。 因此，税收“放管服”改革对企业增值税遵从的影响应当是不明显的。 为此，本文参考

许伟和陈斌开（２０１６）的方法计算了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然后以企业增值税税负（实际缴纳的

增值税 ／营业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２ 列（３）所示。 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

系数并不显著，从侧面印证了本文的结论。
其次是重复置换检验。 为了排除本文的结论是一种随机性的结果，本文借鉴 Ｃｈｅｔｔｙ 等（２００９）

的做法，通过随机筛选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省份并随机产生改革时间，构造改革时间 － 省份两

个层面的随机实验，使用构造的虚假实验估计基准模型，重复上述过程 ５００ 次进行安慰剂检验。 图

４７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１，２０２３



２ 报告了虚拟效应的概率分布。 结果显示，随机模拟得到的回归系数分布在 ０ 附近，表明本文的实

证结果并不是随机因素导致的。

　 　 表 ２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ＰＳＭ （２）熵平衡法 （３）增值税征管 （４）增值税税率下调 （５）国地税合并

Ｄ
－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２０）
－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９）
－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１６）

ＴＢｕｒｄｅｎ
０. １４７１∗∗∗

（０. ０２４１）

Ｔａｘ × Ｐｏｓｔ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１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１０３７ １６５７３ １６７７７ １６７７７ １６７７８

Ｒ２ ０. ０３６０ ０. ０７４１ ０. ０８５７ ０. ０４５５ ０. ０３８８

图 ２　 虚构处理效应的密度分布

３. 排除同期其他事件的干扰

其一，考虑 ２０１７ 年起实施的三次“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影响。 增值税税率下调可以减少

企业税收支出、显著节约企业现金流（谷成、王巍，２０２１），从而可能影响企业税收决策。 为了排除

增值税税率下调的影响，本文将增值税税负变量 ＴＢｕｒｄｅｎ ｉｔ加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 由表 ２ 列（４）
的结果可知，在考虑“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影响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支持了

本文的主要结论。
其二，排除“国地税合并”的影响。 Ｌｉｕ 等（２０２２）的研究表明，国地税合并能够提高税收征管效

率，进而提高企业税收遵从。 为了排除“国地税合并”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将“国地税合并”
政策虚拟变量 Ｔａｘ × Ｐｏｓｔ 加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 当企业所得税原本是地税局征收，Ｔａｘ 取 １，否

５７



则为 ０；２０１８ 年及之后的样本，Ｐｏｓｔ 取 １，否则为 ０。 由表 ２ 第（５）列可知，在控制了“国地税合并”
的影响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表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旧稳健。

４. 更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还借鉴许红梅和李春涛（２０２０）、李青原和陈世来（２０２１）使用会计税收差异（ＢＴＤ）、企业

实际所得税率（ＥＴＲ）以及消除名义税率影响的实际税率（ＡＴＲ）作为企业税收遵从水平的代理变

量。① 其中，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ＥＴＲ）等于企业实际的所得税费用与利润总额的比值；消除名义

税率影响的实际税率（ＡＴＲ）等于企业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差额。 ＥＴＲ 越大，代表企业税收

遵从水平越高；ＢＴＤ 和 ＡＴＲ 越大，代表企业税收遵从水平越低。 结果显示，在更换企业税收遵从的

衡量方法之后，本文结论依旧成立。②

５. 更换样本

为了排除样本选择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还考虑了一系列子样本检验：首先，考虑到非平衡

面板数据会随着时间改变样本组成的缺点，使用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其次，考虑到直辖市政治

经济地位与其他省份存在差异（钟粤俊、梁超，２０２１），将直辖市的样本剔除，此外还使用没有剔除

宁波、青岛、深圳、大连和厦门等税收单列市以及广州市的样本进行回归；最后，为了排除疫情冲击

等的影响，剔除了 ２０２０ 年的样本进行回归。 以上结果表明，在考虑样本选择后，本文的结论依

旧稳健。③

五、 渠道分析

（一）简政放权做“减法”
税收“放管服”改革提升企业税收遵从的一个途径在于“做减法”，即税收“放管服”改革可以

通过减少税务行政审批事项、简化纳税申报程序等，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从而提高其税收遵从

度。 按照这一逻辑，如果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是税收“放管服”改革提高企业税收遵从的原因，
那么税收“放管服”改革的税收遵从效应应该主要存在于试点前位于税收遵从成本较高地区的企

业，而不是那些位于税收遵从成本较低地区的企业。
由于无法获取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度量指标，本文以市场化指数中分项指数“减少政府对企

业的干预”来反映当地包含税收遵从成本在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该指数使用抽样调查企业对

“行政审批手续方便简捷情况”的评价来反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王小鲁等，２０１９）。 一般来

说，当该地区行政审批手续越复杂时，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就越高，而税收遵从成本可能就越

高。 本文按照试点前一年（２０１６ 年）各省份该指数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然后进行分组回归，
估计结果见表 ３ 第（１）、（２）列。 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在试点前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的

样本组显著为负，在制度性交易成本较低的样本组中系数不显著，佐证了税收“放管服”改革通过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来提高企业税收遵从。
事实上，上述检验实际上只提供了税收“放管服”改革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一机制的

间接性证据。 遗憾的是，本文无法找到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直接度量指标来进行检验分析。 媒体

报道中的一些案例事件给出了直接证据。 例如，２０１７ 年上海市被定为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地区

６７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１，２０２３

①
②

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影响，使用实际税率及其变体衡量税收遵从时，剔除了实际税率大于 １ 和小于 ０ 的样本。
③　 限于篇幅，估计结果未在正文中展示。



之一后，为了进一步深化税收“放管服”改革，大力推广“网上办事”，让企业办税人员直接通过互联

网平台办理相关涉税业务。 展讯通信（上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称：“目前，很多优惠备案、发票临

时增量、税务信息变更等日常涉税事项，都由大厅办理改到了网厅，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相关事项，
更加方便快捷，减少了我们去税务大厅的次数及办税时间，真正实现了轻松办税。”①可见，随着税

收“放管服”改革的推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地区的企业的纳税成本得以降低，税收“放管服”
改革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纳税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税收遵从。

（二）放管结合做“加法”
税收“放管服”改革提升企业税收遵从还在于“做加法”，即转变税收管理的方式，依托增值税

发票管理新系统等加大信息管税力度，建立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立体化的征管体系，提高企

业逃税被发现的概率以威慑企业遵从税法。 按照这一逻辑，税收“放管服”改革通过“放管结合”对
企业税收遵从的提升效应对于试点前税收执法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应该更为显著。

为了检验这一渠道，本文借鉴曾亚敏和张俊生（２００９）的做法，以税收努力程度（ＴＥ）作为税

收执法水平的代理变量，按照试点前一年（２０１６ 年）税收执法水平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税收执

法水平较高和较低两组，进行分组回归。 估计结果见表 ３ 第（３）、（４）列。 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

量的系数在试点前税收执法水平较低的样本组中显著为负，在执法水平较高的样本组中系数不

显著，这一结果从侧面印证了税收“放管服”改革通过“放管结合”来提升地区税收执法水平，进
而提高企业税收遵从。 同样地，一些具体的案例事件也说明税收“放管服”改革的确提高了当地

税收征管水平，进而威慑企业遵从税法。 ２０２０ 年，在浙江省自贸试验区金义片区，税务部门成立

税警工作室，运用税收大数据模型进行风险预警，将 １. ３ 万户出口企业按照税收风险分类标注为

不同等级进行精准监管，在避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同时，有效地威慑了企业依法

纳税。②

（三）优化服务做“乘法”
税务稽查和处罚重要且必要，而道德可以使逃税者感到羞耻，社会规范对于限制逃避税至为

重要（Ｓａｅｚ 和 Ｚｕｃｍａｎ，２０１９）。 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水平越高，纳税人不遵从的心理成本将越大，
逃避税预期收益就越低。 因此，税收“放管服”改革提升企业税收遵从的又一途径在于“做乘法”，
即税务部门以纳税人为中心，持续提高纳税人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进而提高纳税人逃避税的心理

道德成本，激励其自愿遵从税法。 基于此，本文预期税收“放管服”改革通过“优化服务”对企业税

收遵从的提升效应对于原本位于纳税人满意度较低地区的企业而言更为显著。
由于难以完整获取 ２０１６ 年全国各地区纳税人满意度数据，本文以国家税务总局委托第三方

开展的 ２０１４ 年全国纳税人满意度调查中的综合得分来反映该地区的纳税人满意度。③ 由于国

家税务总局只公布了排名前十的省份，故本文将国税和地税得分排名均位于前十的省份定义

为纳税人满意度较高的地区，其余为纳税人满意度较低的地区，然后进行分组回归。 估计结果

见表 ３ 第（５）、（６）列。 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在试点前纳税人满意度较低的样本组中

显著为负，在纳税人满意度较高的样本组中系数不显著。 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税收“放管

７７

①

②
③

上海税务：《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新闻媒体集体采访会》，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网站，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秦正长：《智慧税务新生态 “浙”样塑造》，《浙江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２０１４ 年全国纳税人满意度第三方调查结果出炉 纳税人满意度明显提升》，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服”改革通过“优化服务”提高企业税收遵从。 一些案例证明税收“放管服”改革的确优化了纳

税服务，提高了纳税人满意度。 比如，作为试点地区之一的江苏省税务部门，建立 Ｏ２Ｏ 发票供

给模式，由以前需到办税窗口排队领用变为“线上申请、线下配送、朝约夕至、次日必达”。 据统

计，已有 ２２０ 万户次江苏纳税人享受了超 ２ 亿份发票的送票上门服务，节约纳税人办税时间近

３００ 万小时。①

　 　 表 ３ 渠道分析

变量

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

（１）
纳税成本低

（２）
纳税成本高

（３）
执法水平低

（４）
执法水平高

（５）
满意度低

（６）
满意度高

Ｄ
－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２５）
－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２７）
－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３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８１８２ ８５９６ ８５８０ ８１９８ ９２３２ ７５４６

Ｒ２ ０. ０５２９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３４３ ０. ０４７５ ０. ０４０７ ０. ０４１７

六、 异质性分析

首先，现有研究表明高税率可以增加企业逃税的边际收益（金祥荣等，２０１９），即名义税率较高

的企业拥有更强的逃税动机。 因此，税收“放管服”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的提升效应对于逃避税收

益更大的高税率企业应该更为显著，对于低税率企业而言则可能不明显。 基于此，本文将样本按

照企业名义税率高低分为两组进行回归，当企业的名义税率为 ２５％时，则为高税率企业，否则为低

税率企业。 表 ４ 中第（１）、（２）列显示，税收“放管服”改革对于税收遵从的提升效应仅存在于有更

强逃税动机的高税率企业中，而对低税率企业的影响则不显著。 从而进一步说明税收“放管服”改
革可以降低企业的逃税动机，进而提升企业税收遵从。

其次，公司治理水平是影响企业税收决策的重要因素（严若森等，２０１８）。 曾亚敏和张俊生

（２００９）的研究表明，强有力的税收征管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可以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抑制管

理层机会主义行为。 基于此，本文预期，税收“放管服”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对于公司内部

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而言更为显著。 这里以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并
按其年度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回归。 表 ４ 中第（３）、（４）列显示，税收“放管服”改革对

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仅存在于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这意味着税收“放管服”改革可以发挥外

部治理的作用，提高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企业的税收遵从。
再次，公司规模也可能影响企业避税。 对于大企业来说，其作为“纳税大户”通常会受到税务

８７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１，２０２３

① 鲍晶：《江苏税务扩大“不见面”服务范围：年内过半纳税人可畅享“指尖”办税》，《江苏工人报》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



部门的重点管理（于文超等，２０１８）。 税务机关的大企业税收管理部门会对大型企业实施税源监

管、开展纳税评估，因此，相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大企业逃避税被查处的概率更高。 基于此，
本文预期，税收“放管服”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对于公司规模较小的企业而言更为显著。
因此，本文按照公司规模的年度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回归。 表 ４ 中第（５）、（６）列显示，
税收“放管服”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仅存在于公司规模较小的企业，这意味着税收“放管服”
改革可以提高规模较小企业的税收遵从。

最后，本文考察税收“放管服”改革的税收遵从效应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是否存在

差异。 随着税收“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入，多地税务部门推行企业“全生命周期”税费服务，
给“新办企业”提供套餐式服务、利用税收大数据进行精准管理，不打扰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

等，促进企业生命周期良性循环。 本文按照企业年龄将样本分为三组进行回归，如表 ４ 中第

（７） ～ （９）列显示，税收“放管服”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仅存在于企业年龄较大的样本组

中。 可能的原因在于，创立时间相对较短、处于初创和成长期的上市企业，通常会享有所在地

政府多种形式的支持政策，税负相对较低，逃避税动机相对较弱；而成立时间长、处于成熟阶段

的企业，往往面临着持续成长的压力同时又有较强的税收操纵能力，由此改革对其税收遵从的

提升效应更为显著。

　 　 表 ４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名义税率 公司治理水平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１）低 （２）高 （３）低 （４）高 （５）小 （６）大 （７）小 （８）中 （９）大

Ｄ
－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０）

－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２７）
－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２５）
－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２０）

－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２５）
－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２１）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３２）

－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３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０２８６ ６４９２ ８７６５ ７９５７ ８７９５ ７９８３ ６５６３ ５６７７ ４５３８

Ｒ２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６３５ ０. ０４９５ ０. ０３８４ ０. ０３９４ ０. ０４５５ ０. ０４３８ ０. ０５５８ ０. ０７３２

七、 结论与政策含义

古印度政治家、哲学家考底利耶有言：“治者应如蜜蜂采蜜，不给植物造成苦痛”。 税收“放管

服”改革，将简政放权、税收执法、纳税服务相结合，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提升了纳税人满意度

和税收遵从度。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的开展为准自然实验，
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税收“放管服”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税收

“放管服”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税收遵从。 机制分析显示税收“放管服”改革通过三个渠道影响

企业税收遵从行为：（１）通过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税务行政审批事项，降低纳税成本，进而提升

企业税收遵从；（２）通过放管结合，优化征管方式，提高税务机关征税能力，以威慑机制提升企业

税收遵从；（３）通过优化服务，即“纳税人所想，税务人所向”，持续提高纳税人满意度和获得感，进

９７



而激励企业自愿遵从税法。 此外，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的提升效应主要集中于高税率的企业、公
司治理水平较低、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设立时间较长的企业。

本研究对于抑制企业逃避税、提高税收遵从和完善现代税收制度有着丰富的政策含义。 首

先，过高的税收遵从成本会抑制企业自愿纳税的动机，因此在税收“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

下，应该进一步提高办税效率、优化办税流程、减轻办税负担，同时进一步简化优化税制，以持续降

低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其次，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的威慑效应有助于企业遵从税法，应当加快

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税收征管体系，加快“金税四期”工程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对纳税人进行智慧监管，同时加快纳税信用管理制度的完善，形成“信用 ＋ 风险”的
动态监管体系。 再次，纳税人的心理道德成本是影响其纳税行为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税务机关

应该不断深化纳税服务建设内涵、完善纳税服务机制建设，打造更高质量的纳税服务，以“真情服

务”赢得“诚信纳税”。 最后，在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和减税降费背景下，应持续推进税制改革和税收

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利用税收大数据等分析研判、扫描定位税收优惠“应享未享”的纳税人，让税收

优惠应享尽享，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使文本的改革和税制真切转换为实践的税改红利与

税制优势。 总之，税收“放管服”改革作为我国税收征管体系发展的关键变革，是中国税收之治的

重要实践，显著提高了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明显降低了征纳成本。 今后应继续坚持以纳税

人缴费人为中心，做到“放得到位”“管得规范”“服得优质”，将税收“放管服”改革持续向前推进，
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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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ａｘ⁃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ａｘｐａｙｅｒ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ｒｅｄ
ｔａｐ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ａｘ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ｌｙ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ａｘ ｌ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ａｘ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ｄｅｔｅｒ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ｖｉｏ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ｘ ｌａｗ.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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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２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ａｘ⁃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ｖａｌｉｄ ａｆｔｅｒ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ｘ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ｘｐａｙｅｒ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ｒ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ｅｖａｄｅ ｔａｘｅ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ｎｇ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ｔ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ａｘ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ａｘ⁃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 ｉｔｓ ｔａｘ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ｐｕｚｚｌ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 ｔａｘ
ｒａｔｅ，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ｕｄ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ａ ｌｏｗｅｒ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ａｘ⁃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ｒｉ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ｃｏｓｔｓ ｃａ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ａｇｅ ｆｉｒｍｓ ｆｒｏｍ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ｌｙ ｐａｙｉｎｇ ｔａｘ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ａｘｐａｙｅｒ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ｃｏｓ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ａｘ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ｌｐ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ａｘ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 ｔａｘｐａｙｅｒｓ'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ａｘ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ａｘｐａｙｅｒ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ｘ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ａｘ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ｘ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ａｘ⁃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ｄｏｅｓ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 ｃ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ｕｃｈ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ａｘ⁃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Ｔａ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ｘ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ＪＥＬ： Ｅ６２， Ｇ３４， Ｈ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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